
 

 

清华大学博士生培养基金管理规定 

（2019年 7月修订） 

为促进我校博士生培养质量提高，特设立清华大学博

士生培养基金。博士生培养基金分以下三个子项基金。 

一、博士生出席国际会议基金 

为支持博士生出席国际会议，拓宽国际学术视野，引

导博士生向高水平国际会议投稿，积极走向国际学术舞

台，提高学术水平，特设立清华大学博士生出席国际会议

基金，对出席高水平国际会议并发表论文的博士生及硕士

生提供资助。 

1．资助依据 

本项基金依据列入各学科《重要国际会议目录》中的

会议水平类别、博士生在国际会议上发表论文的形式提供

不同额度的资助。《重要国际会议目录》由各学科学位评

定分委员会讨论通过、研究生院汇编而成。博士生可以申

请出席列入本学科或其他学科的国际会议。 

按照国际会议水平和影响程度，将国际会议划分为顶

尖级会议、A 类会议、B 类会议三个级别。顶尖级会议是

指被广泛公认的本学科领域最高水平的国际会议；A类会



 

 

议指在本学科领域学术水平高、影响力大的国际会议；B

类会议指学术水平较高、按一定时间间隔规范化、系列性

召开的国际会议。 

2．资助办法 

（1）出席顶尖级国际会议：被邀请做“口头报告”

者，资助部分往返国际旅费、注册费及不超过 4天的住宿

费；被邀请做“论文张贴”者，资助部分往返国际旅费和

注册费。 

（2）出席 A 类会议：被邀请做“口头报告”者，资

助部分往返国际旅费和注册费；被邀请做“论文张贴”者，

资助部分往返国际旅费。 

（3）出席 B类会议：被邀请做“口头报告”或做“论

文张贴”者，资助部分往返国际旅费。 

（4）特殊奖励：出席国际会议并获得 A 类及以上大

会设立的奖项（例如最佳论文奖等）者，不论之前是否获

得本基金资助，经本人申请，并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获

奖情况简介等，可再次获得出席国际会议资助。 

3．申请条件 

（1）拟参加的国际会议，其主题与博士生的论文研

究内容紧密相关、且已列入各学科《重要国际学术会议目



 

 

录》； 

（2）论文被国际会议接收、论文作者有国际会议的

正式邀请函、并作“口头报告”或“论文张贴”的证明； 

（3）申请者的外语水平符合我校“研究生公派出国

（境）管理暂行办法”的规定； 

（4）申请者必须是论文的第一作者，且一篇论文只

资助一人； 

（5）一般情况下博士生在学期间只能获得 1 次该项

基金的资助。 

4．申请与审批程序 

（1）申请者在校园网上填写个人信息、网上提交并

打印《博士生出席国际会议资助申请表》，将申请表、会

议邀请函、论文首页复印件、会议日程安排表等提交导

师、院系教学主管主任审查并签署意见后，由院系按批

次提交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 

（2）研究生院在收到院系材料后，在两周内按批次

公示拟资助名单，并将审批结果登陆在校园网个人信息系

统上； 

（3）会议结束、博士生回国 2 周内，向研究生院培

养办公室提交电子版会后材料，包括出席《国际会议总结



 

 

报告》（word文件）、护照上盖有出入境章页、机票（登

机牌）及其发票、注册费发票的扫描件或照片等； 

（4）博士生提交以上材料约一个月内，研究生院审

核后，将资助金额直接拨入导师的科研账号。 

二、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 

为拓宽博士生学术视野，增强国际交流能力，提高研

究和创新能力，培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未来学者，特设立

“清华大学博士生短期出国访学基金”。 

1．资助办法 

本项基金为博士生赴国外一流大学或重要国际组织

短期访学并开展研究工作提供资助。学校资助博士生在国

外访学期间的生活费，资助期限为 3-6个月；往返国际旅

费由导师资助或学生自理。 

2．申请条件 

（1）本校在读博士生； 

（2）身心健康，具有良好的综合素质；  

（3）赴国外一流大学或重要国际组织，师从一流导

师；赴相关国际组织开展研究应当结合论文工作以国际

组织为研究对象、或通过国际组织进入研究领域； 

（4）出国期间的研究内容与申请者的研究方向相关； 



 

 

（5）外语水平符合拟前往大学的语言要求和我校公

派出国研究生外语水平要求； 

（6）导师同意派出，并愿意作为申请者的保证人； 

（7）委培生、定向生必须经委托、定向单位同意； 

（8）回国时间距毕业时间半年以上； 

（9）以下情况暂不列入资助范围：已获国家留学基

金或学校基金资助、正在国（境）外学习、持有国外长期

居留证或已获国（境）外奖学金资助。 

3．申请与审批程序 

（1）博士生在征得导师同意的前提下向所属院系申

请； 

（2）各院系制订适合本学科特点的遴选办法，确定

推荐名单并排序后报研究生院； 

（3）研究生院会同国际处组织专家评审，确定录取

名单。 

4．对获得基金资助的博士生要求 

博士生出国前必须在导师指导下认真制订访学研究

计划；在国外期间与导师保持经常性联系，认真做好研究

工作，定期向导师汇报研究进展情况；访学结束后按时回

国；回国后必须向研究生院提交总结报告，并在所属学科



 

 

内做学术报告。 

5．管理与运行效果评估 

（1）院系每年组织一次短期出国学术交流报告会，

并总结本院系基金运行情况； 

（2）境外导师对博士生在访学期间的学习与研究表

现给出评语； 

（3）研究生院聘专人对基金运行情况与效果进行评

估。 

三、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基金 

为激励我校博士生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努力学习，刻

苦钻研，取得优异成绩和创新性研究成果，撰写高水平博

士学位论文；同时鼓励导师悉心指导，培养高层次创新人

才，进一步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特设立优秀博士学位论

文出版基金，资助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出版。 


